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88 2023 年 2 月 17 日 星期五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7 版）
“一、宝地投资严格按照《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相

关要求，全面履行在稳定股价预案项下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二、如宝地投资届时持有公司的股票，宝地投资将在审议股份回购议案

的股东大会中就相关股份回购议案投赞成票。
三、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宝地投资未按照上述预

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宝地投资同意采取下列约束措施：
（一）宝地投资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二）宝地投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停止在公司领
取股东分红（如有），直至本公司按上述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
施并实施完毕时止。 ”

（四）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金源矿冶、 海益投资及合计持股 5%以上的

股东润华投资、润石投资、中健博仁，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如下：
“一、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相

关要求，全面履行在稳定股价预案项下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二、为稳定发行人股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发行人锁定期满后

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
三、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所有收

益（简称：“违规减持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收益上交
发行人，发行人有权按照应上交违规减持收益金额暂扣应付股东现金分红，
直至本企业将违规减持收益上交发行人。 ”

（五）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如下：
“一、本人严格按照《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相关要

求，在触发发行人稳定 A 股股价预案启动的条件时，本人作为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积极
配合并保证发行人按照要求制定并启动稳定 A 股股价的实施方案， 全面履
行在稳定股价预案项下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二、如本人届时持有公司的股票，本人将在审议股份回购议案的股东大
会中就相关股份回购议案投赞成票。

三、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本人未按照上述预案采
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同意采取下列约束措施：

（一）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

（二）本人将在不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 A 股股价具体方案后的 5
个交易日内，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 A 股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发
行人稳定 A 股股价预案确定的稳定 A 股股价措施， 本人增持发行人股票
时，增持资金原则上不低于本人上一年度在发行人处取得年薪的 20%，增持
计划实施完毕后 6 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
施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三）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
取薪酬（如有）或津贴（如有）及股东分红（如有），直至本人按上述预案的规
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止。 ”

八、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
为督促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特制定以下承诺履行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的承诺
发行人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相关公开承诺。
2、如发生未实际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事项的情形，将视情况通

过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指定途径披露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3、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金额通过与投资者协商确定
或由有权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 本公司自愿按相应的赔偿金额
冻结自有资金以提供赔偿保障。 ”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宝地投资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宝地投资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等文件作出的公开承诺。
2、如发生未实际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情形，将视情况通过发行人股东

大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交易所指定途径披露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3、如因本公司未实际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通过与投
资者协商确定或由有关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予以
暂时扣留，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 ”

（三）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的承诺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金源矿冶、 海益投资及合计持股 5%以上的

股东润华投资、润石投资、中健博仁，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如
下：

“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等文件作出的公开承诺。
2、如发生未实际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情形，将视情况通过发行人股东

大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交易所指定途径披露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3、如因本公司未实际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通过与投
资者协商确定或由有关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予以
暂时扣留，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 ”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如

下：
“1、本人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等文件作出的公开承诺。
2、如发生未实际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情形，将视情况通过发行人股东

大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交易所指定途径披露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3、如因本人未实际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通过与投资
者协商确定或由有关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

4、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在证券监管部门或有关政府机构认定承诺未
实际履行 30 日内，或司法机关认定因前述承诺未得到实际履行而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起 30 日内，自愿将上一年度从发行人处所领取的
全部薪金作为前述承诺的履约担保对投资者先行进行赔偿。 ”

九、特别风险提示
（一）经济周期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铁矿石的开采、选矿加工和铁精粉销售，铁矿石产品

作为冶炼钢铁的重要原料， 其生产销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下游钢铁行业的
影响。 若钢铁行业整体不景气，铁矿石产品的需求将会下降，可能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另外，钢铁行业是顺周期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紧密相关。 建筑业、机械
制造业、汽车船舶制造业等行业的景气程度，亦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有着直
接影响，进而影响到铁矿石产品的需求量。 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容易受到经
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二）铁矿石价格波动导致业绩波动的风险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铁矿石供需关系、海运价格的影响，近年来铁矿石

价格波动较大。 以铁矿石价格指数（西本指数）为例，铁矿石价格从 2005 年
至 2007 年一直呈快速攀升趋势；2008 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迅速回落；
2009 年开始，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铁矿石价格重新上升至历史高位，但
2011 年以后，铁矿石价格逐渐下跌；2015 年 12 月底至 2016 年 2 月，铁矿石
价格指数跌至近年最低点 430 之后，铁矿石价格进入上升通道，至 2021 年 6
月末，铁矿石价格指数达到 1,550。 2021 年下半年，受海外铁矿石价格回落、
我国港口铁矿石库存积压、国家政策调控以及国内“双碳”、“双控”政策措施
逐步落实进而导致钢铁企业限产减产等诸多因素影响， 铁矿石价格开始走
弱，截至 2022 年 6 月末，铁矿石价格指数回落至 980。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铁矿石产品， 铁矿石产品价格的波动与公司的经营
业绩直接相关，如果未来铁矿石产品受供需关系、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导致
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则可能会导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探矿权和采矿权续期和取得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

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 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 4 项采矿权和 5 项探矿权，按照相关规定，采矿权
的许可期届满后，公司可向有关部门申请延长期限。 公司采矿权证及探矿权
证通常提前 3 个月到 1 年办理续期手续，根据各地政府部门办理流程不同，
续期手续办理周期也有所差异，通常可以在相关权证到期前办理完毕。

目前， 公司正在申请办理吐鲁番长泉山磁铁矿和和静县察汉乌苏铁矿
的采矿权证，并已将办理采矿权证的申请材料提交至主管部门进行评审。 公
司虽已按照相关要求向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材料申请办理采矿权证， 但仍存
在采矿权证无法办理的风险。 若公司在采矿权许可期届满后无法获得采矿
权的延期批准，或公司拥有的探矿权未来无法及时转为采矿权，将会给公司
的业务和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四）地方政策相关风险
2018-2020 年期间，公司因伊犁地区尼勒克县黑蜂保护区划定和鄯善地

区禁止功能区划定使用等地方政策影响， 导致公司出现松湖铁矿采矿权暂
停延续以及鄯善宝地下属 5 处矿山采矿权灭失的情形，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造成了不利影响。 尽管松湖铁矿最终未被划入黑蜂保护区且矿山已恢
复正常生产，但若未来地方政策出现调整，仍可能会对公司矿山的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

（五）铁矿石原材料供给的风险
2018 年， 鄯善宝地下属矿山因处于禁止功能区导致 5 项采矿权证于

2018 年 6 月陆续到期后无法续办，该部分采矿权灭失后，公司失去鄯善矿区
的自采铁矿石来源。 此外，公司原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鄯善红云滩所拥有的鄯
善县红云滩铁矿东矿亦因处于禁止功能区导致采矿权灭失，自 2021 年起已
未再向公司销售铁矿石原矿， 以上情形均对公司生产原材料的供给造成不
利影响。 2019-2020 年期间，公司在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的环境治理、尾矿清
运、采坑回填工作中，通过对鄯善矿区的低品位矿石进行选废，实现一部分

矿石资源回收利用。 该等低品位选废回收矿石的采购主要集中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占公司当年合计入库铁矿石的比重分别为 9.87%及 6.88%。 2020 年 10
月，根据地方政策，上述矿区彻底封禁，公司亦无法再获取该等矿石，从而对铁
矿石来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短期内，公司仍可依托松湖铁矿、宝山铁矿以及鄯善选矿厂的存量矿石保
证公司持续经营，且公司已新获取察汉乌苏项目、哈西亚图项目采矿权证，另有
长泉山磁铁矿项目正在办理采矿权证。未来，若公司无法通过外购铁矿石、或新
申请采矿权证未获批从而无法开发利用新矿山等方式补充矿石来源，将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六）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 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9,177.55 万元、68,752.00 万元、91,828.39 万元和 46,102.7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1,222.52 万元、14,888.72 万元、27,528.67 万元和 14,518.59 万元。

2022 年公司经审阅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6,060.93 万元、22,670.53 万元和 20,141.1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5,767.46 万元、4,858.14 万元和 7,029.87 万元， 下降比例分
别为 17.17%、17.65%和 25.87%， 主要因市场行情原因，2022 年铁精粉平均售价
720.41 元 / 吨较 2021 年 972.74 元 / 吨下降导致。

2022 年 7-12 月公司经审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9,958.15 万元、8,151.94 万元和 7,473.53 万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7,124.84 万元、6,093.90 万元和 7,815.16 万元，下降比
例分别为 36.37%、42.78%和 51.12%，主要因市场行情原因，2022 年 7-12 月铁精
粉平均售价 635.00 元 / 吨较 2021 年同期 1,160.06 元 / 吨下降导致。

根据 Wind 查询数据，2022 年第四季度国产 TFe62%干基铁精矿含税价自
11 月 11 日起已逐步回升， 从 749.54 元 / 吨上涨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的
838.56 元 / 吨，发行人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价格将会延续 2022 年第四季度的
回升趋势，不会造成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滑，但如果未来铁精粉价格大幅下
滑，发行人经营业绩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

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一）2022 年 1-12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负债表、2022 年 1-12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
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23]001369 号），具体财务数
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及变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变动率
流动资产 138,279.41 110,651.96 24.97%
非流动资产 337,508.51 215,779.06 56.41%
资产总额 475,787.92 326,431.02 45.75%
流动负债 145,855.54 79,185.85 84.19%
非流动负债 85,231.27 48,906.27 74.27%
负债总额 231,086.80 128,092.11 80.41%
所有者权益 244,701.12 198,338.91 23.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12,744.83 189,745.86 12.1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及所有者权益分别较上
年末增长 45.75%、80.41%和 23.38%，变化较大。 其中，非流动资产及资产总额的
变动主要系察汉乌苏铁矿取得采矿权证确认无形资产采矿权出让收益
90,151.29 万元及收购哈西亚图股权取得其无形资产（采矿权、地质成果和矿业
权收益）54,171.72 万元导致。 流动负债的增加主要系 2022 年确认应付新疆自
然资源厅察汉乌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 76,126.98 万元导致。 非流动负债的
增加主要为长期应付款中应付松湖铁矿及哈西亚图铁多金属矿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增加（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合同应付账龄 1 年以上的部分）和新增借款等
导致。

2022 年年末， 公司所有者权益 244,701.12 万元， 与 2021 年年末相比增长
23.38%，主要系公司 2022 年盈利导致未分配利润增加 19,132.59 万元和子公司
华健投资收到紫金矿业增资款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20,703.86 万元。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率 2022年 7-12月 2021年 7-12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76,060.93 91,828.39 -17.17% 29,958.15 47,082.99 -36.37%
营业利润 25,971.44 34,730.90 -25.22% 9,357.21 17,924.77 -47.80%
利润总额 25,572.66 34,805.80 -26.53% 8,973.96 17,800.09 -49.58%
净利润 22,670.53 27,528.67 -17.65% 8,151.94 14,245.84 -42.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011.15 24,949.81 -19.79% 7,367.38 12,635.33 -41.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141.10 27,170.97 -25.87% 7,473.53 15,288.69 -51.12%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 76,060.93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5,767.46 万元，降
幅为 17.17%， 主要因市场行情原因，2022 年铁精粉平均售价 720.41 元 / 吨较
2021 年 972.74 元 / 吨下降导致。2022 年 7-12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 29,958.15 万
元，较 2021 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36.37%，主要因市场行情原因，2022 年 7-12 月
铁精粉平均售价 635.00 元 / 吨较 2021 年同期 1,160.06 元 / 吨下降较多。

2022 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为 25,971.44 万元、25,572.66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变动比例分别为 -25.22%、-26.53%。主要系铁精粉销售单价下降
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5,767.46 万元， 而营业成本上升 2,441.00 万元， 导致
2022 年的毛利同比下降 18,208.46 万元。 2022 年 7-12 月， 发行人实现营业利
润、利润总额分别为 9,357.21 万元、8,973.96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变动比例分别
为 -47.80%、-49.58%，主要系 2022 年 7-12 月的铁精粉平均售价 635.00 元 / 吨
较 2021 年同期 1,160.06 元 / 吨大幅下降导致公司的毛利下滑。

2022 年，公司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2,670.53 万元、20,011.15 万元及 20,141.10
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比例分别为 -17.65%、-19.79%及 -25.87%，与营业利润
和利润总额的变动比例基本相符。 2022 年 7-12 月公司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151.94 万元、7,367.38 万元及 7,473.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比例分别为 -42.
78%、-41.69%及 -51.12%，与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的变动比例基本相符。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率 2022年 7-12月 2021年 7-12月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222.27 29,435.35 53.63% 11,848.93 15,858.83 -25.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001.75 -29,459.24 -25.31% -14,107.27 -22,649.65 -37.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914.78 20,198.08 102.57% 52,937.76 22,360.87 136.7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4,135.30 20,174.20 217.91% 50,679.42 15,570.05 225.49%

4、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率 2022年
7-12月

2021年
7-12月 变动率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4.86 834.74 -74.26% 214.86 574.89 -62.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
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59.81 85.44 87.04% 81.39 65.17 24.8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21.31 -210.54 -89.88% -1.46 -194.61 -99.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397.78 77.69 -612.01% -465.63 -124.47 274.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215.16 -2,664.24 -91.92% -60.05 -2,540.60 -97.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23 151.91 -165.32% -118.48 159.65 -174.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42 192.34 -115.81% -6.27 274.10 -102.29%

合计 -129.95 -2,221.16 -94.15% -106.14 -2,653.35 -96.00%

综上，2022 年和 2022 年 7-12 月， 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
要因市场行情下行，铁精粉销售单价降低、毛利下滑导致。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
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的构成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
重大变化。

（二）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信息
2023 年第一季度， 公司预计铁精粉市场行情较 2022 年年末有所回升，但

较 2022 年同期仍有所下降， 因此公司经营业绩预计较 2022 年同期将有所下
滑。公司根据过往经营状况、已签订合同、预计产销量等信息，结合当前市场、行
业的发展动态，以 2022 年 1-12 月的经营情况为基础，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经
营业绩预测。公司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16,619.06 万元至 17,282.77
万元， 同比下降 18.09%至 14.82%；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0.36 万元至 3,820.29 万元，同比变动 -10.66%至 1.27%；预计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97.41 万元至 3,847.34 万元，同比
变动 -11.68%至 0.0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铁矿石保有资源量
25,194.84 万吨、核准开采规模 770 万吨 / 年，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较强的抗风
险能力。上述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
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 2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发行市盈率 =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3.16元（按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发行市净率 =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A 股）股票账户的境
内自然人、法人和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
用） 6,155.19万元

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4,169.81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860.00万元
律师费用 566.04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04.72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 54.62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XINJIANG�BAODI�MINING�CO.,�LTD.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731825217N
法定代表人： 邹艳平
成立日期： 2001年 11月 14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2013年 12月 18日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 390号深圳城大厦 15楼

邮政编码： 830000
电话： 0991-4856288

传真号码： 0991-4850667
电子信箱： XJBDKY@outlook.com

经营范围： 岩石矿物测试；矿产开发及加工；房屋租赁；矿业投资；矿产品、钢材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本公司前身为宝地有限，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人是由宝地有限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 30 日，宝地有限召开 201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审

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将宝地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股份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折股后的股本总额 60,000.00 万元； 宝地有限原有股东在股份
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变，其中宝地投资持有 28,200.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47.00%，
金源矿冶持有 13,800.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23.00%，润华投资持有 12,000.00 万
股，持股比例为 20.00%，海益投资持有 6,000.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10.00%。 本次
整体变更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
字 [2013]005606 号《新疆宝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审计的净资产
148,648.49 万元为基础，按 1:0.4036 的比例折成股本 60,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余 88,648.4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联资产评估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3]第 0831 号《新
疆宝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
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宝地有限经评估净资产为
212,125.60 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经新疆财政厅《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备案表》
（新财资监管备[2013]14 号）备案。

2013 年 11 月 26 日，新疆财政厅作出新财资管[2013]307 号《关于新疆宝地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方案及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复函》，
同意宝地有限整体变更为宝地矿业的方案；同意宝地有限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基准， 折为 60,000.00 万股发起人
股份，剩余 88,648.4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由此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3 年 12 月 3 日，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协议》。

2013 年 12 月 3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大华验字[2013]000363 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3 年 12 月 3 日止，公司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的注册
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转为资本公
积。

2013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设立股份公司的相关议案。

2013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在新疆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650000030002517，注册资本为 60,0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60,000.00 万元。

（二）发起人
根据新疆财政厅作出的新财资管[2013]307 号《关于新疆宝地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方案及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复函》及宝地有限全
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共同签署的《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协议》， 本公司共有 4 名发起人， 设立时各发起人及其持股情况见下
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宝地投资 28,200.00 47.00
2 金源矿冶 13,800.00 23.00
3 润华投资 12,000.00 20.00
4 海益投资 6,000.00 10.00

合计 60,000.00 100.00

（三）发行人设立前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要发起人为宝地投资、金源矿冶、润华投资、海益投资，公司整体

变更时， 四家发起人分别持有宝地有限 47.00%、23.00%、20.00%和 10.00%的股
权。

发行人改制设立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分
别如下：

宝地投资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矿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屋租赁；汽
车租赁，拥有的主要资产为与矿产资源相关的投资。在发行人改制设立前后，宝
地投资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金源矿冶主要从事的业务为：普通货物运输；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
公路运输；零售业；通用零部件制造及机械修理；有色金属矿山、冶金建筑专用
设备制造；岩石矿物检测；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房屋出租；进出口业务；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造加工业，拥有的主要资产包括有色金属矿山资产以及与有色金属
矿业开发相关的投资。 在发行人改制设立前后，金源矿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
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润华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投资公司的股权，在发
行人改制设立前后，润华投资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
重大变化。

海益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其投资公司的股权，在发
行人改制设立前后，海益投资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
重大变化。

（四）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本公司系由宝地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宝地有限的资产、负债及权益全部由

本公司承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宝地有限所有资产权属已变更至
股份公司名下。

三、股本结构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0,000.00 万股，按发行 20,000.00 万股计算，发

行后总股本为 80,000.00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的
承诺”。

（二）本次拟发行的股份及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60,000.00 万股，本次拟发行 20,000.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80,000.00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 25.00%。 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
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宝地投资 SS 28,200.00 47.00 28,200.00 35.25
2 金源矿冶 SS 13,800.00 23.00 13,800.00 17.25
3 海益投资 - 6,000.00 10.00 6,000.00 7.50
4 凯迪投资 SS 2,352.94 3.92 2,352.94 2.94
5 徐思涵 - 2,072.65 3.45 2,072.65 2.59
6 润华投资 - 1,570.94 2.62 1,570.94 1.96
7 国有基金 1,470.59 2.45 1,470.59 1.84
8 润石投资 - 1,000.00 1.67 1,000.00 1.25
9 中健博仁 - 1,000.00 1.67 1,000.00 1.25
10 宁波涌峰 - 840.00 1.40 840.00 1.05
11 金投资管 SS 588.24 0.98 588.24 0.74
12 姚学林 - 300.00 0.50 300.00 0.38
13 嘉兴宝润 - 269.10 0.45 269.10 0.34
14 嘉兴宝益 - 263.00 0.44 263.00 0.33
15 嘉兴宝地 - 123.20 0.21 123.20 0.15
16 李直杰 - 95.59 0.16 95.59 0.12
17 赵秋香 - 31.76 0.05 31.76 0.04
18 嘉兴甄铭 - 22.00 0.04 22.00 0.03
19 社会公众股 - - - 20,000.00 25.00

合计 - 60,000.00 100.00 80,000.00 100.00
注：SS 为 State-own�shareholder�的缩写，表示国有股东。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
本次发行前，宝地投资、金源矿冶、凯迪投资、国有基金、金投资管分别持有

宝地矿业 47.00%、23.00%、3.92%、2.45%、0.98%的股份，宝地投资、金源矿冶、凯
迪投资、国有基金和金投资管均系新疆国资委控制的企业。

本次发行前， 润华投资、 润石投资、 中健博仁分别持有宝地矿业 2.62%、
1.67%、1.67%的股份。润华投资与润石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胡承业；润石投资
的实际控制人为胡承业；润华投资与中健博仁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周传有；周传
有是胡承业的妹夫。

发行人持股平台嘉兴宝润的出资人董红军与嘉兴宝益的出资人张丕洪为
近亲属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1、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铁矿石的开采、选矿加工和铁精粉销售。
公司经营范围为：岩石矿物测试；矿产开发及加工；房屋租赁；矿业投资；矿

产品、钢材的销售。
2、发行人的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铁精粉，公司目前拥有松湖铁矿、宝山铁矿、察汉乌苏铁
矿、哈西亚图铁多金属矿 4 处矿区，其中，松湖铁矿、宝山铁矿为正常开采矿区，
察汉乌苏铁矿、哈西亚图铁多金属矿系公司新获取矿区，尚处于开采设计阶段。
此外，公司还拥有松湖选矿厂、宝山选矿厂、连木沁选矿厂、迪坎儿选矿厂、七克
台选矿厂 5 个选矿厂。 报告期内，公司铁精粉产量分别为 74.64 万吨、90.30 万
吨、104.70 万吨和 48.54 万吨， 自产铁精粉销售量分别为 79.98 万吨、91.83 万
吨、88.78 万吨和 56.19 万吨。

除铁精粉产销外，公司还从事少量贸易业务，贸易产品主要包括铁精粉、石
灰石、入炉矿等产品。公司作为新疆铁矿采选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其铁
精粉产品的销售市场主要面向大型钢企。

（二）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自身产品的质量优势和区域优势，铁精粉产品销售主

要采取客户直销的销售模式。下游客户主要为矿区周围的大型钢铁企业以及部
分铁精粉产品贸易商。 鉴于铁精粉产品价格主要受钢铁行业市场影响而波动，
公司通常定期与客户进行议价，根据客户需求量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销售。 为
抵御风险，建立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公司也会与重要客户签订长期供应协议
或战略合作协议。

铁矿石产品的运输，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和交付的实际情况，公司与客户
在签订合同时会通过协商方式确定由公司负责或由客户自行承担。在公司负责
运输的情况下，运输公司（或物流公司）由公司招标确定。

（三）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
报告期内， 公司铁矿石采选业务的主要采购包括外购铁矿石原材料采购、

采掘服务采购、运输服务采购、火工用品和钢球衬板等生产材料采购以及水电
能源采购等，2021 年其他采购占比大幅提升系因松湖铁矿新建新风井工程及
相关设备采购计入其他项下，此外，因外购铁矿石和运输服务采购占比下降，故
导致当年其他项采购金额及占比提升。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期间所涉及的
运输服务主要系由子公司宝顺新兴提供， 故公司运输服务采购占比进一步降
低。

（四）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选取标准为与发行人处于同一行业、 产品可比、

业务模式类似作为依据。 根据公开资料，国内铁矿采选行业 A 股上市公司主要
包括（不包含钢铁上市公司）：河钢资源（000923.SZ）、金岭矿业（000655.SZ）、海
南矿业（601969.SH）、大中矿业（001203.SZ）、安宁股份（002978.SZ）。 其中，河钢
资源所销售的磁铁矿是主营铜矿石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伴生产品，与发行人业
务模式不具备可比性；安宁股份（002978.SZ）的主要产品为钒钛铁精矿，与发行
人产品不具备可比性；海南矿业（601969.SH）的主要产品为铁矿石，该公司不从
事选矿业务， 与发行人的选矿生产流程及所销售的铁精粉产品不具备可比性；
金岭矿业（000655.SZ）与大中矿业（001203.SZ）的生产业务模式均涉及铁矿石
采矿及选矿业务，因此选取该 2 家公司作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此外，公司亦
从公开信息收集到新疆地区从事铁矿采选业务的金宝矿业、兴宏泰等企业就其
经营情况与公司进行对比。

同行业主要企业及本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规模、销售规模、经营状况及研
发水平方面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实际控
制人

主要生
产地区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其中：铁矿
石采选及
加工业务

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2021年末铁
矿石资源储

量
（万吨）

产能 产量 销售量
研发费
用

（万元）
专利获
取情况

大中矿业
（001203.

SZ）
安素梅、
林来嵘

内蒙
古、安
徽

835,35
5.07

499,244.9
6 489,488.58 489,488.58 162,496.92 未披露

铁 矿 石
1,520.00
万吨 /年

铁 精 粉
328.30
万吨

铁 精 粉
195.20
万吨

11,715.0
1 未披露

金岭矿业
（000655.

SZ）
山东省
国资委

山东、
新疆

338,76
9.69

292,099.6
0 182,270.47 172,176.42 14,176.40 未披露 未披露

铁 精 粉
105.71
万吨

铁 精 粉
105.93
万吨

2,803.75 未披露

金宝矿业
福建上
杭县国
资委

新疆 254,94
7.31

154,004.4
0 264,564.14 未披露 139,124.67 5,876 未披露

铁 精 粉
318 万
吨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兴宏泰
（831131.

NQ）
房垲杰、
康红 新疆 88,243.

04 50,625.21 27,877.76 22,276.49 5,429.99 未披露 未披露
铁 精 粉
24.70 万
吨

未披露 0.00 未披露

宝地矿业 新疆国
资委 新疆 326,43

1.02
198,338.9

1 91,828.39 86,363.04 27,528.67 4,103.89
铁 矿 石
200.00 万
吨 /年

铁 精 粉
104.70
万吨

铁 精 粉
88.78 万
吨

0.00

已取得
30项专
利，正
在申请
15项专

利
注 1：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取得察汉乌苏铁矿采矿权，根

据新疆国土资源厅出具的《关于〈新疆和静县察汉乌苏铁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新国土资储备字[2018]043 号），察汉乌苏铁矿石资源储量
为 17,525.70 万吨；新获取哈西亚图铁多金属矿采矿权，根据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出具的《关于〈青海省格尔木哈西亚图 C11 磁异常铁多金属矿详查报告〉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青国土资储审备字【2013】056 号），哈西亚图铁多金
属矿铁矿石资源储量为 3,700.40 万吨。

注 2：上述同行业主要企业数据中，大中矿业来源于《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金岭矿业来源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金宝矿业来源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兴宏泰来源于《新疆兴宏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除上述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及经营情况外，公司所获悉
在新疆地区主要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
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实际控
制人 住所 主要矿区资源 资料来源

1
富蕴蒙
库铁矿
有限责
任公司

1998.7.2 20,738.00

铁矿开采，铁
矿石、矿山生
产设 备材料
配件、橡胶制
品销售，机械
租赁， 球团、
铁精粉加工、
销售 ， 电 子
磅， 餐饮，转
供电、劳务派
遣

宝钢集团新疆
八一钢铁有限
公司（持股比
例：100%）

国务院
国资委

新疆阿勒泰
地区富蕴县
库额尔齐斯
镇赛尔江东
路 214号

2018 年 3 月， 蒙库铁
矿 938m 标高以下保
有资源量 8,098.80 万
吨 ， 平均地 质品位
TFe=44.97%， 开采规
模 300万吨 /年

2019 年 3 月《富
蕴蒙库铁矿有限
责任公司井下开
采生产接续一期
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公示

2

新疆大
明矿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1997.2.25 15,000.00

铁矿的开采；
铁矿选 矿及
其产 品的生
产、 加工、销
售 ； 日用 百
货 、 农副 产
品 、 办公 用
品、 五金、建
材的销售；家
畜产品收购、
销售；设备租
赁 ； 矿 建 工
程；工业用水
服务。

许明（持股比
例 72.6619%）；
其余 47名股
东（持股比例
27.3381%）

许明

新疆哈密地
区哈密市天
山北路 52 号
哈 建 大 厦
701室

天湖铁矿Ⅰ号矿体，地
质储量 9,793.62 万吨，
平 均 地 质 品 位
TFe=33.68%， 开采规
模 90 万吨 / 年， 年产
铁精粉 43.26万吨

2019年 5月《新
疆大明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哈
密天湖铁矿 90
万吨 /年选矿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

3

阿克陶
乾盛矿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2003.10.30 17,360.99

铁矿开采 ,矿
产品的经销、
生产转运、选
矿机械设备
及零配件 的
维修、加工经
销。

克州亚星矿产
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比
例 100%）

王振
新疆克州阿
克陶县布伦
口乡布伦口
村 1-12号

阿克陶切列克其铁矿，
保有查明总铁矿资源
量 7,804.32万吨，6个
露天开采境内总矿石
量 5,610.88万吨，地下
开采可利用铁矿石地
质储量 2，193.44万吨，
采出矿石品位
TFe=34.77%，开采规
模 500万吨 /年

2013年 5月《阿
克陶切列克其铁
矿开采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

4
巴州凯
宏矿业
有限责
任公司

2007.12.21 2,000.00

铁矿开采 ,矿
石加工、销售,
矿业勘查、矿
业投资, 道路
普通货物 运
输。

新疆凯宏投资
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75%）；
巴州天山地质
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比
例 25%）

北京市
国资委

新疆巴州和
静县巩乃斯
镇浩伊特开
勒德村

- -

由于上述在新疆地区从事铁矿石采选行业的公司并未上市，因此公司仅从
公开渠道查询到部分竞争对手的经营信息，但无法获取该等竞争对手的公开财
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1-2022 年上半年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为
98,052.80 万吨和 50,121.10 万吨， 已上市铁矿石生产企业产能占全国产量比例
较低，可见国内铁矿石生产单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非常有限，生产相对分散。

（五）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业务主要在新疆地区， 面向主要客户包括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首钢伊犁钢铁有限公司、新疆伊犁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目前在新疆地区已具备较强的竞争能力。 报
告期内，公司铁矿石原矿开采量为 80.49 万吨、102.59 万吨、131.10 万吨和 86.99
万吨， 公司铁精粉产品产量分别为 74.64 万吨、90.30 万吨、104.70 万吨和 48.54
万吨，属于当地生产规模较大的铁矿石产品供应商。 公司铁矿石采选业务在新
疆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宝地矿业铁矿石原矿产量 86.99 131.10 102.59 80.49
新疆铁矿石原矿产量 1,343.30 4,125.81 3,076.88 2,686.49
铁矿石原矿产量占比 6.48% 3.18% 3.33% 3.00%
宝地矿业铁精粉产量 48.54 104.70 90.30 74.64
新疆铁精粉产量 265.64 629.77 571.54 612.64
铁精粉产量占比 18.27% 16.63% 15.80% 12.18%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联钢
注：铁矿石原矿与铁精粉产量采选比高于行业生产水平，系因部分大型钢

企所拥有的自主矿山在其开采铁矿石后，通常是直接加工为铁精粉或球团作为
生产原材料自用，故该等矿石选矿数据未计入铁精粉生产数据。

公司除自采铁矿石原矿外，还通过外购方式获取铁矿石原矿来源。 公司铁
矿石原矿产量在 2019 较低，主要原因一是根据新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原国土
资源厅）2018 年 6 月 14 日发布的《关于对有关禁止功能区内 329 个采矿许可
证、 勘查许可证注销的公示》， 公司位于鄯善地区的 5 处矿区因处于禁止功能
区，在 2018 年 6 月采矿权到期后无法续办，之后便终止开采；二是在 2019 年 4
月下旬至 2020 年 6 月上旬期间松湖铁矿因划定黑蜂保护区暂停铁矿开采，受
上述因素影响，公司铁矿石原矿产量在 2019 年度较低。 2020 年 6 月，松湖铁矿
恢复开采， 致使 2020 年公司铁矿石产量较 2019 年有所提升；2021-2022 年上
半年，公司各矿区均正常开采，且因松湖铁矿的核准开采规模由 100 万吨 / 年
提升至 150 万吨 / 年，由此导致公司 2021-2022 年上半年铁矿石原矿产量大幅
提升。

公司铁精粉产量在报告期内持续提升，2019 年度， 主要是受前述因素影
响，公司原矿开采产量下降，导致铁矿石原矿供应减少，选矿厂原矿处理量下
降，最终造成铁精粉产量较低。 2019 年下半年起，公司通过外购铁矿石原矿、采
购低品位选废回收矿石等方式，增加铁矿石原矿的原料供应；2020 年 6 月松湖
铁矿恢复生产，且于 2021 年 4 月申请扩大该铁矿核准产量获批，上述因素保障
了公司铁矿石原矿的原料供应，从而实现铁精粉产量在 2020-2021 年的持续增
长。 2022 年上半年，公司铁精粉产量为 48.54 万吨，同比减少 7.30 万吨，主要是
因鄯善宝地原材料供应减少导致铁精粉减产。

（下转 C9 版）


